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明环保”或“公司”）2022 年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对伟明环保控股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陕西恒源城环境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源城公司”）为公司参股

公司，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陕西国源环保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源环

保”）持有恒源城公司 40%股份。恒源城公司拥有宝鸡项目特许经营权，宝鸡项

目处理规模为生活垃圾 1,500 吨/日，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项目投资总额约人民

币 8.08 亿元。该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为推进该项目建设，公司下属国源环保

拟向恒源城公司提供借款不超过 915 万元，借款利率为年利率 7.6%，期限不超

过 1 年。恒源城公司股东方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康恒”）

拟与国源环保按 3：4 的比例以同等条件同步提供借款。 

2023 年 6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同意 9 票、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

议案。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为推进参股公司项目建设所需，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

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

务资助的情形。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恒源城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注册资本：26,474.4 万元，

其中国源环保持股 40%，上海康恒持股 30%，宝鸡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宝鸡投资”）持股 30%；公司住所：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虢十路 3 号（投

资大厦 22 楼）；法定代表人：周勇；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生活垃圾处理装备

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生活垃圾处理装备销售，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环

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

营性服务。 

（二）恒源城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恒源城公司资产总额 16,977.18 万元，负债总额

12.86 万元，资产净额 16,964.33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 0.08%（上述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恒源

城公司资产总额 18,543.11 万元，负债总额 11.03 万元，资产净额 18,532.08 万元；

2023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 0.06%（上述

数据未经审计）。 

（三）恒源城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恒源城公司其他股东情况： 

1、上海康恒，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 4 日；注册资本：107,209.6 万元；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香花桥街道崧秋路 9 号；法定代表人：龙吉生；经营范围：

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环保设施的投资、开发、设计、建设（凭相关资质证书开

展业务活动），生活废弃物的清运、转运、处理和处置（含餐厨垃圾）等。上海

康恒拟与国源环保按 3：4 的比例以同等条件同步向恒源城公司提供借款。 

2、宝鸡投资，成立于 2007 年 1 月 30 日；注册资本：133,790 万元；公司住

所：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虢十路 3 号盛世广场 22 号楼投资大厦；法定代表人：

周斌；经营范围：城市建设及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交通运输投资、文化教

育投资、旅游投资、生态投资，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市区路桥收费。宝鸡投

资未完成相应决策，本次未同步提供财务资助。 

（五）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在上一年度未对恒源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下属国源环保拟与参股公司恒源城公司签署《借款协议书》，并

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借款义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各方： 

出借人：陕西国源环保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人：陕西恒源城环境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二）借款金额：人民币 914 万元整。 

（三）借款利率：年利率 7.6% 

（四）借款期限：借款发放之日起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止。 

（五）违约责任：借款人若不能按期偿还出借人借款本金或利息，逾期按年

利率 7.6%再上浮 50%计息，计息从逾期之日起计算。 

（六）本协议经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险措施 

恒源城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国源环保为该公司持股比

例最高股东，根据宝鸡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向股东申请借款，恒源城公司

股东方上海康恒拟以同等条件同步提供借款。恒源城公司宝鸡项目在建设过程中，

经营情况稳定、风险可控。同时公司也拥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评价

体系，确保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全部财务资助后，公司对伟明新加坡公司借款余额为 0.315 亿美元

（按 2023 年 6 月 6 日汇率 1 美元≈7.1080 元人民币估算，借款余额约为 2.24 亿

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2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2%；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借款人民币 2,402.18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 0.23%；没有发生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本次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其项目建设

的正常开展。恒源城公司根据项目进度和整体资金安排，向股东方进行借款，借

款利率符合市场利率标准，对借款各方均公平合理。恒源城公司经营状况和资信

情况整体良好，具备偿债能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向参

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认为：公司下属控股子

公司拟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

了满足恒源城公司发展和推进宝鸡项目建设需要，同时，股东方上海康恒拟以同

等条件同步提供借款。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风险可控，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伟明环保本次财务资助事项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表决程序合法

合规。 

综上，中信建投证券对伟明环保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徐天全                      刘 涛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